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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805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悦达投资          编号：2020-011 

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部分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 交易简要内容：为盘活资产，本公司拟将持有的三宗土地使用权

转让给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悦达集团”），交易价

格总金额为 74,481,500.00 元人民币。 

 过去 12个月本公司与悦达集团共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137.75万元。 

 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  

为盘活资产，本公司拟将持有的三宗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悦达集团，

转让价格合计 74,481,500.00 元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

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悦达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

上述转让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转让部分土地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王

连春、祁广亚、徐兆军、王晨澜审议时回避表决。 

二、 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悦达集团为盐城市国资委下属国有独资企业，是本公司控股股东，



2 
 

注册资本：10 亿元，法定代表人：王连春。主要经营范围：汽车制

造、煤矿经营、公路投资、电力投资、农业装备制造、环保专用车制

造、纺织服装制造、商贸连锁、房地产开发、物流、金融服务、现代

农业、文化旅游等产业。 

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，悦达集团总资产 679.32 亿元，负债合

计 449.29 亿元。2019 年 1-9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.03

亿元。 

三、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本次转让的三宗土地使用权，土地性质均为工业用地，具体情况

如下： 

 地址 
使用权面积

(平方米) 
土地证号 

评估基准日 

帐面净值 
评估价值（注） 

1 盐城市城区五星

村五组 

38,843.20 盐国用 (2003)字

第 022000003 号 

12,009,643.93 16,275,300.00 

2 盐城市文港路与

东进路交界处 

128,829.80 盐国用 (2005)字

第 022000034 号 

37,027,390.48 53,979,700.00 

3 盐城市开放大道

与青年路交界处 

10,087.00 盐国用 (2005)字

第 022000033 号 

2,899,137.37 4,226,500.00 

合计  177,760.00  51,936,171.78 74,481,500.00 

注：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上述三宗土地使用权进行评估，并出具评估报告

（北方亚事评报字[2020]01-060 号、061 号、062 号），评估基准日

2020年 3 月 1 日，评估方法为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。 

四、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

甲方：悦达投资      

乙方：悦达集团 

1、转让面积：甲方转让给乙方的三宗土地使用权总面积为

177,760.00平方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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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转让价格：根据评估结果，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合计人

民币 74,481,500.00 元。 

3、过户及价款支付：乙方应在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后 30 日内，支

付全部转让价款。 

4、上述不动产办理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税费，由甲乙双方按照国

家规定缴纳。 

5、争议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

事人协商解决，或依法向标的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或者提交盐城仲裁

委员会仲裁。 

五、 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，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，提升资产使用效率。本次

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六、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

2020年年初至目前，本公司与悦达集团共发生关联交易 25.75

万元。过去 12个月本公司与悦达集团共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137.75 万

元。 

七、 独立董事意见 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并发表如

下独立意见： 

1、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。2、本次资产转让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，提高资产使用

效率。本次交易定价是以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

为依据。交易遵循了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八、上网公告附件 

（一）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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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3 月 16日   


